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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委任非執行董事的補充公告

茲提述天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有關委
任非執行董事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
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據該公告所述，於該公告日期，章先生及潘先生並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
擁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XV部所界定的任何
權益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，於該公告日期及於本公告日期， ( i )章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
1,702,000股普通股並於其中擁有權益，及(ii) Shang Long Limited（由潘先生的配
偶吳彩霞女士擁有66.67%）直接持有本公司13,043,289股普通股並於其中擁有權
益。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，潘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吳彩霞女士擁有權益的本公司
股份中擁有權益。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章先生及潘先生並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
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任何權益。

承董事會命
天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羅實
主席、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中國，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五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羅實先生；執行董事王銳先生；
非執行董事章文藻先生及潘平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廖啟宇先生、楊東先生
及程益群先生。


